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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办法

（2026 年修订）

一、考核目的

为了真实、动态衡量在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任职非独立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以下简称“高管”）工作状况和效果，充分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工作效率，

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制定本办法。

二、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和高管。包括公司任职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专职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

主席参照执行。

三、考核机构

非独立董事、高管的考核标准制定与考核实施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

四、考核办法

（一）考核周期

实行年度业绩考核和任期考核。

1.年度业绩考核：以公历年度为年度业绩考核周期。

2.任期考核：周期为 3 年，与任期经营业绩考核周期一致。

（二）考核时间

年度业绩考核在当年度经营业绩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后开展，任期考核以任

期周期内三个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为依据，在任期届满后开展。

（三）考核内容

考核分为业绩考核和综合评价两种类别；业绩考核和综合评价分为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两个

阶段。

1.年度业绩考核

（1）主要负责人：采用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年度业绩考核得分直接采用公司年度组织绩效考

核得分。组织绩效考核指标由核心经济指标、党建工作、重点工作、管控红线四个部分组成。

（2）其他高管：考核内容包括业绩指标、关键绩效指标、重点工作、特别加扣分等。

业绩指标：包括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对应全公司的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考核目标值以公

司年度经营计划和年度预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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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绩效指标：考核分管工作职责完成情况。

重点工作：考核年度重要工作完成情况。

特别加扣分：根据公司重点工作、重点项目、突发事件、危机公关等工作中的表现，以及日

常工作的相关责任事项中责任情况进行加分和扣分。

2.任期考核评价

任期考核评价由任期内业绩考核和综合评价组成。任期内业绩考核由任期内年度业绩考核得

分加权汇总确定，综合评价采用民主测评方式，得分为任期内年度民主测评得分加权汇总确定，

任期考核评价结果为任期民主测评得分与任期关键绩效考核得分再进行加权汇总。

（四）考核分值

考核分值采用百分制，考核总得分=∑单项指标分值。

（五）考核程序

1.制定绩效目标：年初，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年度预算、年度重点工作经确定后，结合职责

分工情况，由董事长与总经理沟通，总经理与其他高管沟通，制定其他非独立董事、高管的年度

考核指标，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确定。

2.总经理、高管中的经理层成员分别签订《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明确年度业绩考核指标。

3.考核年度结束，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审计意见后，相关指标数据提供部门收集、统

计、审核本部门所负责的考核指标完成数据并进行评分，由人力资源部汇总，其中财务类指标由

风险控制部核查后提交；管理指标由人力资源部汇总联点公司和分管部门考核评分分值或者岗位

职责考核分值，提交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定；

4.董事长、总经理按照绩效考核权限与高管进行绩效反馈和面谈。

五、考核结果运用

（一）年度业绩考核结果与年度个人绩效年薪兑现系数挂钩。

1.主要负责人：绩效年薪标准*年薪收入调节系数*年度考核评价系数。

（1）年薪收入调节系数：资产总额指标占 15%；营业收入指标占 25%，利润总额指标占 45%，

人员规模指标占 15%。（详见附件《金健米业领导班子、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收入调节系数指标表》）。

（2）年度考核评价系数：根据年度公司组织考核结果，考核评分在 90 分及以上为 A 等，考

核评分在 80—90 分为 B 等，考核评分在 60—80 分为 C 等，考核评分低于 60 分为 D等。每个考核

等级对应不同考核评价系数区间，最高系数不超过 1.5。

考核等级为 A 等时，对应系数为 1.3—1.5。年度考核评价系数=1.3+0.3*（考核得分-A 级起

点分数 90）/（A级封顶分数 100-A 级起点分数 90）；

考核等级为 B 等时，对应系数为 1.0—1.3。年度考核评价系数=1.0+0.3*（考核得分-B 级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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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分数 80）/（A级起点分数 90-B 级起点分数 80）；

考核等级为 C 等时，对应系数为 0.6—1.0。年度考核评价系数=0.6+0.3*（考核得分-C 级起

点分数 60）/（B级起点分数 80-C 级起点分数 60）；

考核等级为 D 等时，对应系数为 0。

A、B、C级起点分数可以根据年度经营实际予以调整，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批确定。

2.其他非独立董事、高管

其他非独立董事、高管的年度薪酬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结合岗位职责和承担风险，按主要负

责人实际年度薪酬收入 0.5—0.9，平均系数不超过 0.8，适度拉开差距。

（二）任期评价结果与中长期激励挂钩

连续两年年度业绩考核分值低于 70 分的或者任期考核等次为“不称职”的，不予发放任期激

励或者不予享受其他中长期激励。

年度业绩考核结果、任期考核评价结果与奖惩挂钩。

年度业绩考核结果低于 70 分的或者年度考核评价为“不称职”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及其上级负责人对其进行诫勉谈话；年度业绩考核结果连续两年低于 70 分或者任期考核评

价低于 70 分视为“不称职”，予以岗位调整，包括不再聘任管理职务、不再续聘等。

六、附则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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